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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参股子公司提供的关联财务资助逾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财务资助逾期情况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千生态”或“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以自有资金向参股公司贵州绿博园建设运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项

目公司”）累计提供 2,700 万元的财务资助，期限为 12 个月，年化利率为 4.35%。

项目公司股东除政府指定出资方贵州绿寰生态有限责任公司未参与提供财务资

助外，大千生态与其他股东均根据相对持股比例向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财务

资助款项用于推进第四届中国绿化博览会博览园项目，满足贵州绿博园建设运营

有限责任公司的运营资金周转。本次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大千生态关于向参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2021-046）。 

该笔财务资助于 2022 年 11 月 18 日到期，近期公司一直积极与项目公司沟

通还款事宜。因受新冠疫情影响，项目竣工验收、结算审计等进度均有滞后，导

致 PPP 项目可行性缺口补贴的申报审批进度延迟，项目公司未能按期归还该笔

财务资助的款项和相应利息。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第 6.1.7 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对关联财务资助逾期情况进

行披露。 

上述财务资助及相应利息合计金额 2817.4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1.75%，该笔财务资助逾期情况对公司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二、被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1、名称：贵州绿博园建设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涂继明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成立时间：2019 年 5 月 24 日 

住所：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绿博园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旅

游资源开发和经营管理；旅游宣传促销策划；旅游商品开发销售；旅游景区配套

设施建设；景区旅游服务、旅游文化传播；园林景观绿化；景区内旅游客运及相

关配套服务；工艺品研发、制作、经营销售；会议服务；餐饮服务；预包装食品

销售（含冷冻、冷藏食品、含酒类）；住宿服务；百货、日用品销售；卷烟零售、

雪茄烟零售、罚没烟草制品零售。（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

方可经营） 

2、股权结构：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持股 37%，大千生态持股 36%，

中国城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7%，贵州绿寰生态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10%。 

3、关联关系：本公司副总裁马万荣先生担任项目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属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本次

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4、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2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58,825.72 261,782.81 

其中：长期应收款 254,791.96 259,837.44 

货币资金 3,627.67 1,434.51 



负债总额 206,488.53 207,003.04 

其中：长期借款 195,139.28 195,074.08 

净资产 52,337.19 54,779.77 

主要会计数据 2021 年度 2022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1,302.68 806.80 

净利润 3,265.55 1,767.58 

经营性活动现金流净额 -958.41 7,109.78 

其中：政策性退税  7,801.74 

备注：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货币资金中 825.23 万元为银行专项贷款资金，资金使

用受银行监管；剩余资金需维持项目公司日常运营。 

该公司系为建设第四届中国绿化博览会博览园项目（PPP），由政府与社会

资本方合作成立的项目公司，项目建设资金来源为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金和银行配

套的长期专项贷款。该项目已进入全国 PPP 综合信息平台项目管理库，项目可

行性缺口补贴已经人大决议纳入当地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在运营期内逐年支

付，可以覆盖上述全部建设投入。 

三、公司采取措施 

在该笔财务资助到期前，公司即积极与项目公司协商还款事宜，项目公司也

积极筹措资金，当地州委州政府就绿博园项目资金拨付等问题召开了专题会议。

虽然该笔关联财务资助未能按期偿还，但项目公司正积极协调解决。一方面与当

地政府部门保持沟通，加快推进项目结算审计进度，以及项目可行性缺口补贴的

测算、申报、审批流程；另一方面加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沟通协调，加快授信

贷款进度，科学调整融资还款结构，确保资金尽快到位。待项目可行性缺口补贴

拨付，或项目公司通过其他渠道筹措资金到位后，将及时归还财务资助款项及相

应利息。 

根据目前当地政府的财政资金拨付计划，以及项目公司的运营情况，公司认

为项目公司应具备偿债能力。公司将高度关注该事项进展，继续与项目公司协商

寻求解决方案，并持续关注项目公司的经营情况，做好风险评估工作，维护公司

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财务资助逾期对公司的影响 



项目公司财务资助款项逾期情况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将按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9 日 


